
 

关于对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【2019】第 20 号 

 
 

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 2019 年 4月 25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

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草案”），拟发行股份购买西藏沃晋能源发展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沃晋能源”）41%股权，交易完成后，公司持

有沃晋能源 92%股权，其核心资产为持有的北京中海沃邦能源投资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海沃邦”）27.20%股权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

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.草案显示，2019 年 3 月 8 日，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西藏科坚”）与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嘉

泽创投”）签署协议，西藏科坚向嘉泽创投转让沃晋能源 15%股权、

相应债权及借款义务。公开资料显示，2017 年 10 月 30 日，公司前

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山西汇景向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济川控股”）借款 10 亿元；2018 年 9 月 14 日，公司向

济川控股借款 2.55 亿元。西藏科坚、嘉泽创投、济川控股的实际控

制人均为曹龙祥。西藏科坚、嘉泽创投不可撤销地承诺在持有上市公

司股份期间放弃在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（包括因

上市公司送红股、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）的表决权。 

（1）请说明本次交易的原因及必要性，没有收购沃晋能源剩余



股权的原因，是否有收购安排及计划，是否存在特殊的利益安排，如

有，请详细说明。 

（2）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前后，上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

的持股变动情况，并说明西藏科坚、嘉泽创投、济川控股与前次重大

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是否为一致行动人，是否存

在特殊的利益安排，本次交易是否存在规避重组上市的情形。 

（3）请补充披露作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企业，西藏科坚向嘉

泽创投转让股权的原因及必要性。 

（4）请说明西藏科坚、嘉泽创投在股份锁定期结束后的转让计

划，交易完成后如何保障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2.草案显示，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中海沃邦按

收益法评估值为 46.28 亿元，增值率 209.51%，100%股权的交易价格

为 54.7 亿元。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基准评估日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

中海沃邦按收益法评估值为 41.6 亿元，100%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45 亿

元。本次交易对价是交易各方考虑到永和 30 井区项目的价值、以及

未探明储量区域的潜在储量等情况后协商的结果，《价值咨询报告》

显示永和 30 井区项目的价值为 17.13 亿元。 

（1）请结合前后两次评估预测具体参数的变化、变化的原因及

合理性、选取参数是否谨慎合理等详细说明前后两次评估值差异较大

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请说明未对永和 30 井区项目、未探明储量区域出具《评估



报告》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以《价值咨询报告》作为对价依据是否合理、

谨慎，本次交易作价是否合理公允，是否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

投资者的利益。 

（3）本次评估收益法预测采用了 12 亿立方米/年的开发方案，

但相关的采矿权证正在办理中，请说明如果未来中海沃邦未取得采矿

许可，或实际开采量未达预期对评估结果的影响，并进行敏感性测试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3.草案显示，石楼西区探矿权证已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到期，正

在办理续期，2019 年 4 月 4 日，自然资源部出具的《补正告知书》

显示，该探矿权申请范围与团圆山省级自然保护区，永和黄河蛇曲国

家地质公园重叠，需重新调整申请区范围；该项目申请范围有石油探

明储量，根据自然资办函［2019］99 号文规定，探矿权中已获得探

明储量的区域，不再申请试采，应尽快准备材料办理采矿权；已生产

却长期未申请转为采矿权的，应抓紧组织编制相关要件材料，申请转

为采矿权。对暂时不能转为采矿权的，请就有关情况作出说明，并依

法做好勘查开采登记工作。中国石油正在申请办理永和 45、永和 18

井区 12 亿立方米/年的采矿许可证，正在推进永和 30 井区申请采矿

许可证所需的安全、环境保护、土地利用等相关手续的办理工作。 

（1）请补充披露禁止开采区的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重叠区域面

积、天然气存储量（包括地质储量、技术可采储量、经济可采储量）

等情况；《补正告知书》的要求对本次评估结果的影响，交易定价是

否已考虑《补正告知书》的影响。 



（2）请补充披露中海沃邦探矿权证、采矿权证的办理进展、预

计取得时间，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，办理进度不及预期对中海沃邦生

产经营的影响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4.草案显示，目前中海沃邦核心人员为罗传容、高尚芳；前次重

大资产重组时，中海沃邦核心人员为李晓斌、罗传荣、高尚芳。 

（1）请说明核心人员变化的原因以及对中海沃邦的影响，包括

但不限于对经营发展、团队稳定性、客户稳定性等的影响。 

（2）请说明本次评估中，是否考虑到核心人员变化的影响，如

否，请说明核心人员变化对中海沃邦估值的影响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5.草案显示，中海沃邦 2018 年净利润为 41,713.64 万元，同比增

长 34%。请结合行业政策变化、产品价格波动、销量等说明中海沃邦

净利润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5 月 15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 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10 日 

 



 

 

 


